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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760）

建議修訂公司細則

新天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修訂本公司之公司
細則（「公司細則」），致使董事會會議之法定人數由三名董事更改為兩名董事。
董事認為，建議修訂將為董事會會議之進程提供更大靈活彈性。建議修訂須
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，
方可作實。
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公司細則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，將於切
實可行情況下盡快送交本公司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新天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伍沛強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伍沛強先生及尤孝飛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盧偉雄先生、彭婉珊女士及陳之望先生組成。

* 僅供識別


